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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和解适用的正当性论证和环境检视

顾 德 瑞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税务和解作为一种新兴的税务制度,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和积极的作用,在税法领域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引入税务和解,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然而,中国现实

的征管环境无法为税务和解的落地生根提供优良土壤。 为了弥合制度和现实的缝隙,必须从稽

征经济性、征纳关系、纳税人权益保障等方面证成税务和解的必要性,多角度检视其适用的环

境,破解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外围扫清税务和解适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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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1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税收征收管

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该草案第 127 条淤明

确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中适用和解制度,税务和解就

这样悄然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作为一种新兴制度,税务和解的引入将引发征管模

式或征管理念的革新,协商征管模式或协商征管理

念将随之降世,一场新的征管改革也将不期而至。
税务和解的入法,为税务和解的适用提供了重要依

据,大大缓解了税务和解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于,使其

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在税务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以往的税务行政活动中,纳税人只是被动的接

受者,而且即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在税务机关

的强权下,为了防止日后税务机关打击报复,纳税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从全国发生涉

税案件的寥寥无几中,就能够看出端倪。 要想改变

这种状况,仅仅对传统的征管理念或者模式修修补

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引入一种新的理念

或制度,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具有民主性和效率性

的税务和解盂可以使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平等对话,
纳税人不再只是税务机关意志的遵从者,其意志也

会融入其中,这种平等观念的树立,将对纳税人和税

务机关双方都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税务和解已经

在实践中被人们所应用(见表 1),积累了部分经验,

这也将对税务和解制度的推行产生积极影响。 但在

当下中国税务机关强势征管的模式下,会不会扭曲

税务和解制度的本性? 税务和解有无生存的空间和

土壤? 其正当性何在? 如果可以适用税务和解,那
么其适用将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将面临何种困境?
深陷重围又将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这些都有待我们

进一步理清,以便为税务和解的适用扫清障碍。 本

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二、税务和解适用的正当性论证

契约本属于私权的运行方式,禁止公权契约化

被传统理论奉为圭臬。 这一信条源自人类社会“公
私相分冶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公私权二元对立和

公私法二元划分的传统。 二战后,伴随着民主思潮

的激荡和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

出现,西方国家开始改变由来已久的以支配与服从

为特征的高权行政管理模式,行政权的行使开始契

约化,行政契约应运而生。[1] 在这股潮流的引领下,
税收债权债务理念逐步展开,税务和解逐步走向舞

台,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
(一)税务和解有利于稽征经济性的实现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交易形式越来越

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涉税事务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税务机关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面对数量庞大的

课税事实,负担繁重至极。 再加之,纳税人掌握着与



课税相关的大部分资料,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使税

务机关在事实的认定上更加困难。 因此,税捐稽征

之经济性在税务行政上极为重要。 税捐稽征经济原

则与量能课税原则、税捐法定原则并列为税捐法建

制的三大重要原则,税捐法定原则是形式正义的要

求,量能课税原则是实质正义的要求,稽征经济原则

是技术正义的要求。 稽征经济原则的实质目的在于

兼顾平等课税的同时,降低征纳成本。[2] 而成本的

降低有赖于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 从税收行政效率

的角度,要求政府应以尽可能小的税收成本获得税

收收入。 一般来说,在征缴入库的税款一定的前提

下,征税成本越低,税收行政效率越高。[3] 以最小的

征收成本来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提高税收行政效

率,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管理的应有之义。[4]

表 1摇 税务和解的典型实践

时间 事件 签约主体 签约过程和内容

2005 创维税案和解[5] 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内
地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用尽各种办法仍未查清相关事实,加之税务机关和创维
公司对“地产地销冶政策存在不同的认识,难以调和,最终创维公
司补缴 7 600 万元税款和解。

2009
瑞银 “逃税门冶 正
式和解[6] 瑞银集团(UBS)与美国税务部门

美国国内收入署署长舒尔曼呼吁利用境外银行避税者继续加入
“自愿披露冶项目,在 2009 年 9 月 23 日截止日期前“自首冶逃税详
情,可免受刑事指控。 此次美国政府并没有要求瑞银集团支付罚
金,这标志着瑞银“逃税门冶正式达成和解。

2013
中海油服 (02883.
HK)挪威税务争议
和解方案达成[7]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挪
威税务机关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 CDE 集团与挪威税务机关就有关
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最终达成和解方案,有关转让自升式
钻井平台建设合同及选择权与半潜式钻井平台建设合同的额外应
缴税项合计共约 1郾 73 亿挪威克朗(约 1郾 81 亿人民币)。

摇 摇 身陷事实认定困境,又面临稽征经济性要求的

税务机关不得不寻找一种可以缓解这种矛盾的方

法。 而税务和解从产生之初,就带有效率主义的强

烈冲动。 换言之,从发生学角度看,税务和解制度之

所以出现,最为重要的动力就是缓解税务机关处理

涉税问题的压力,寻求迅速、高效的税务纠纷解决之

道。[8]依据制度“供给与需求冶理论,制度需求是制

度供给的动力,迫切的需求会催生一种制度,这种制

度可以有效地缓和矛盾,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便是税

务和解制度的需求者,具有高效率、能够提高纳税服

务水平的税务和解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也就是说,
税务和解具有缓解有限的征税资源与日益增多的涉

税事务间矛盾和满足纳税人对纳税服务新要求的积

极作用。 税务和解以协商的形式解决课税事实难以

认定等问题,大大降低了税务机关的调查成本以及

以后可能发生的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争讼成本

和各种额外负担。 而且,一般情况下纳税人对融入

自己意志的和解协议会自愿遵守、主动履行,这也可

以有效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 所以说,税务

和解有助于税务机关从事实认定困境中解脱出来,
提高税务行政效率,实现稽征经济原则。

(二)税务和解有利于和谐征纳关系的形成

税务和解与传统税务行政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改

变了税务行政的单方性,融入了纳税人的意志,是双

方合意的结果。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税务机关单方面

决定的恣意性和非对等性,维护纳税人的利益。 依

现代国家民主法治观念,人民非仅属民,而是独立之

法律主体及行政伙伴,应当尽量使人民参与行政事

务。[9]税务和解是由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协商为之,
尤其符合这一精神。

税务和解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契约,即合同文本。
在传统的税务行政过程中,税务机关大都以“……
决定书冶 “……通知书冶等形式处理纳税人的涉税

问题。 所以,在税务行政领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

大都是这些“……决定书冶 “……通知书冶等税务机

关单方面的决定。 税务和解协议与其他私法契约形

式一样,以合同文本的形式载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

所享有的权利(权力)和承担的义务。 这种合同文

本的出现首先在形式上改变了税务机关那种“强权

机关冶的形象,有利于拉近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

的距离,促进纳税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纳税人纳税

意识的觉醒。 另外,税务和解能够迅速有效地解决

纠纷、化解争议,使纳税人可以尽快摆脱纠纷困扰,
投入到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税务机关也可以尽快恢

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为纳税人

服务中去。 总之,税务和解有助于以协商、平等为主

线的和谐征纳关系的形成。
(三)税务和解有利于保障纳税人权益

一方面,由于地位的不平等,行政法律关系双方

当事人的权利(权力)与义务存在着巨大差别,在权

利(权力)的分配上行政机关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义

务的分配上则主要由相对人来承担,这使得双方在

力量对比上出现悬殊,行政机关可以凭借强大的力

量任意作为,而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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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理念下,行政相对人作为管理对象,其性质定位

也决定了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可以不考虑相对人

的利益。 二者共同作用,最终使传统行政法制下的

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具有明显的随意性。[10] 税务机关

作为行政机关也逃脱不了这种管制理念的影响,在
纳税人过度依赖税务机关的税务行政领域,这种影

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传统的税务行政中,即使权

利受到侵害,纳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选择

隐忍。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为了达成某个目

标或完成某项任务,往往会要求纳税人承担法定义

务外的其他义务,虽然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纳税人

也本应有权拒绝,但面对强势的税务机关,大多数情

况下纳税人只得被迫接受。 与其让税务机关在私底

下强加义务于纳税人,不如让其在阳光下运行,一份

权责明确的协议,可以较为有效地起到监督税务机

关权力行使、维护纳税人权益的作用。 “税收乃庶

政之母冶,而税收源自纳税人,纳税人监督办理庶政

的税务机关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税务和解从产生之

初,就把纳税人的意愿融入其中,改变了征税权与纳

税义务之间的单项支配关系,在从国库主义向纳税

人主义转变这一趋势的强力推动下,税务和解协议

不仅仅只是约定双方权利(权力)与义务的一纸文

书,更是通过对纳税人主义理念的灌输和践行,监督

税务机关的行为,保障纳税人的权益。
(四)税务和解不会损及税收利益

近 5 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

重一直维持在 85%以上(见表 2),税收能否及时足

额入库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也就是说税收的状况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治

理状况,因此,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税收及时足额

入库。
表 2摇 2009—2013 年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榆

年份 税收收入(亿元) 公共财政收入(亿元) 占比(% )

2009 59 515 68 477 86郾 9
2010 73 202 83 080 88郾 1
2011 89 720 103 740 86郾 5
2012 100 601 117 210 85郾 8
2013 114 097 129 143 88郾 3

税务机关在稽征过程中时常遇到存在课税事实

但无法调查或调查困难的情况,如果单方面核定征

收势必引起税务争议,若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又势

必影响税收及时足额入库。 通过税务和解可以快

速、有效且合理地解决纠纷,而且征纳双方可以保持

和谐关系,共同促进国家课税目的的达成,确保财政

收入及时入库。[11] 尤其是在课税事实不明的情形

下,课税的要件并不完全具备,税务机关不可能据此

强行征收税款,否则税务机关就可能涉嫌违法,此
时,税务和解不仅不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还能保

障国家税收及时足额入库,而且在定纷止争的基础

上能够节省国家的行政和司法资源。
三、影响税务和解适用的主要因素

税务和解适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

素关系到税务和解适用范围的确定。 倘若产生偏

差,或会使税务和解适用的范围过大,与税收法定原

则不相容;或会使税务和解适用的范围过窄,限制税

务和解效用的发挥,违背构建税务和解制度的初衷。
因此,必须认真考察并理清影响税务和解适用的各

种因素。 通过考察和分析,宜将税务和解的范围界

定为:除法律明令禁止契约、非因事实不明产生的羁

束行为争议外,对下列事项,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

可以达成和解:(1)课税事实等税法事实不明,税务

机关无法查明或查明成本过高,但税收优惠事实不

明除外;(2)税务机关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如行政

处罚、行政奖励、行政赔偿等。
(一)功能定位

税务和解的功能定位是影响税务和解适用的关

键因素。 若将税务和解定位为替代传统行政方式的

一种手段,仅仅适用于传统税务行政方式不能取得

良好效果的一些领域,使其完全围绕着特定行政目

的的实现来构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权力)
义务,那么现有税务机关的强权状态必然会在税务

和解制度中得到延续。 原本承载着民主理念的税务

和解协议极有可能变成一纸命令,纳税人只能被动

接受税务机关提供的协议内容,其结果是“换汤不

换药冶。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对税务和解进行更

加谨慎的评估,严格限制其适用,防止税务机关披着

“税务和解冶的合法外衣,滥用权力。 如果将税务和

解定位为权力监督的一种方式,其适用的范围和条

件则可以适当放宽,因为在这一定位下,税务和解运

行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监督的理念(如图 1),纳税

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具体而言,首先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

纳税人在税务和解制度中享有自由选择权,《税务

行政复议规则》第 86 条规定了税务和解协议要遵

循自愿原则,这种“用脚投票冶的方式会大大改善税

务机关的服务,如果税务和解协议的内容达不到纳

税人的要求,纳税人可以选择不适用。 而且税务和

解的内容由双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磋商,纳
税人的意志也会融入其中,这样可以防止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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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权力或恣意妄为。 在履约过程中,纳税人为了

自身利益会主动监督税务机关的各项行为,防止税

务机关侵夺自身的利益。 这种监督最为直接有效。
其次是来自税务机关内部的监督。 《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 10 条虞规定了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

的监督权。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6 条第 2
款愚规定上级税务机关发现下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违

法行为,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通过这种内部监督,可
以有效约束主管税务机关在税务和解中的各种行

为。 再者是来自第三人的监督。 协议文本以及其他

有关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其他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进

行监督。 其他纳税人的加入,使得监督体系更加完

善。 最后是来自司法部门的监督。 虽然《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 88 条舆对纳税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进

行了限定,《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 88 条也规定“经
行政复议机构准许和解终止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不

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行政复议冶,但两者

都没有限定纳税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争
议发生后,纳税人依然有权获得司法救济。 可见,如
果把税务和解定位为权力监督的一种方式,在税务

和解的运行过程中实际上可以形成一个监督税务机

关的完整链条。

图 1摇 税务和解中监督关系示意图

摇 摇 (二)利益平衡

能否实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

到税务和解能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如果仅仅国家

的利益获得了持续增长,纳税人的利益不断受损,则
理性纳税人必然会抵制税务和解的适用,以免自己

遭受更大的损失;相反,如果为了维持税务和解制

度,国家的利益长期受损,纳税人长期获益,则不仅

会遭受民众的诟病,而且税务机关也将缺乏执行的

动力。 即不论哪一方利益长期受损,税务和解制度

都摆脱不了被搁浅、成为摆设的命运。 所以,税务和

解在适用上应当充分考虑利益平衡问题,只有国家

和纳税人双赢,税务和解的生命力才会持久。
(三)法治传统

不同的法治传统会影响整个税收制度的设计,
作为税收制度一种的税务和解制度也自然深受其影

响。 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只是在课税事实不明的

情况下,就课税事实达成税务和解。 具体而言,“德
国联邦财务法庭的判决中,对‘事实认知之协议爷
(tatsachlicer verstandigungen)予以承认。 其前提在

于所争执的事实难以调查(否则稽征机关应依职权

调查)。冶 [12]194“此协议的效力,依联邦财务法庭见

解,依诚实信用原则,稽征机关应受其约束。冶 [12]194

“学界通说,均将此事实认定的协议定性为公法契

约,具有法律上拘束力。冶 [12]194日本在现实税务行政

中,“有时为了当事者的方便和效率起见,例如,就

收入金额、必要经费金额等达成类似和解的现象也

不是没有的。 但这类和解只要按法律来看,在两当

事者之间的合意中不存在任何什么法律性效果,而
应理解为同税行政厅局的对话结果在税行政厅局所

进行的课税要件事实的确认上的反映。冶 [13] 而在英

美法系的美国,税务和解适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根据美国《联邦税法典》第 7122 条的规定,纳税人

遭遇财务困难,无力清偿税收债务时,可以向联邦税

务局请求和解。 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妥

协,实际上是要求减免一部分税收。 要求税收和解

的理由主要有三类:税收债务本身存在疑问(doubt
as to liability)、税收的可征收性存在疑问(doubt as
to collectibility)、希望提高税收征收管理的效率

(effective tax administration),或者三者的结合。 和

解可以在征收程序中随时提出。 收到和解提议之

后,联邦税务局必须进行审查,同时中止相应的征收

措施。 如果提议被接受,纳税人只需要按照确定的

数额缴纳税款,在此之外的其他税款实际上得以免

除。 在联邦税收实务中,要求和解主要是基于对税

收可征收性的疑问。冶 [14] 税务和解被如此广泛地使

用,与美国长期实行辩诉交易的传统有着极大关系。
“在美国,90% 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而

获得解决。冶 [15]这使得美国不仅在和解上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而且构建了比较完善的配套制度,这些完

全可以被税务和解所吸收,为税务和解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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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收法治环境

税务和解只有在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里才更具

生命力。 在美国,税务和解制度比较完备,而且和解

的范围十分广泛,当然这与其延续辩诉交易等法治

传统有关,但不可否认这也与其良好的税收法治环

境有莫大的关联。 美国作为公认的实行高度法治的

国家,其民主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几十年 ADR(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技术的运用,也使其一定程度

上对和解的正确适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6] 而在中

国,之所以对税务和解制度产生如此大的疑虑,主要

是因为中国现有的税收法治状况无法为其提供良好

的适用环境。 所以适用税务和解时,必须充分考虑

中国征纳失衡的税收环境、严重的税收腐败、普遍存

在的纳税人偷逃骗税现象等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
四、税务和解适用的困境及破解

“契约论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可以把对话、沟通、交流、谈判、协商、妥协与自治行

为看作是隐喻契约同意原则的契约标本,它们促使

公共权力转向契约化轨道,以同意的方法形成社会

秩序、公共权威和权利义务结构。冶 [17]融合契约论的

基本理念,在税法领域构建税务和解制度意义重大。
但在税务和解的适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理论上的困

境和制度上的障碍,如与税收法定的调和、与行政权

不得处分理念的相容以及契约自愿和保密如何实现

等。 这些障碍严重困扰着税务和解的适用,只有破

除这些理论上的困境和制度上的障碍,税务和解才

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 用税务和解的基本理念去调

试在税法领域中业已存在的规范和实践,找出不足

与缺点,进行完善和改正,才能使税务和解更好地服

务于税务机关和广大纳税人。
(一)税务和解与税收法定的调和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基本原

则,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项税收措施

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18] 而

税务和解能够存在的前提是契约自由与税收法定主

义可调和。 税收法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羁束。 不

论是何种行为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这是定理。 一

般而言,公法契约和私法契约都要受到法律的羁束,
所以不能将公法契约自由和私法契约自由过于区别

看待。 虽然公法契约应受若干特殊限制,但私法契

约也有受特别限制的,如亲属及继承法中的许多强

行规定、物权之形态强制(即所谓的物权限定主义)
及劳工法上之类似情形等。 由此可知,契约自由与

税收法定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概念。[19] 以税务和解

中争议最大的课税事实的和解为例,税务和解协议

只是对有争议的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处理达成彼

此均可以接受的共识而已,协议的内容并非是对国

家对纳税人已成立的租税请求权本身进行处分,故
并不违反税收法定原则。[20]

在法际之间,税法和以契约自由为基本原则的

民商法有着天然的联系。 “纳税人依法缴纳的税收

同时也是为其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而支付的‘对
价爷。 所以,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

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

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爷而言,税法其实是

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
二次保护爷,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冶 [21]

再者,“税务和解是理想化的税收法定主义与现实

的税收征管实际相妥协的产物,是有限的税收征收

资源与大量税收法律事实确定和税收争议案件无奈

的产物。冶 [22]54只要税务和解不触及税收法定主义的

内核,两者就是合作关系。 税务和解与税收法定主

义的实现不存在必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税务和解

可能产生的对于公平和法定的损害或损害威胁可以

通过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加以有效地防止。[22]50况且,
“依法行政虽属法治国家之原则,但依法行政毕竟

只是手段,徒从法律经济分析来看,如果要耗费极大

的行政成本,才能达到行政任务,仍属违反比例原则

之做法。 且行政契约,尤其是税务和解,是建立在当

事人与行政机关互信的基础上,可以减少日后行政

争议的成本。冶 [23]进一步来说,税务和解监督权力的

功能定位与税收法定主义约束权力的秉性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所以两者是相容的,具有可调和性。
(二)税务和解与行政权不得处分理念相容

“行政权不得处分,是指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抛

弃或转让其行政权。 这一原理的理论基点之一,是
行政职权法定主义即法律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行
政权并非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约定而产生,必
须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具有。 行政机关对行政权

的享有不具有自主性,因而对它的减少或丧失也不

具有自主性,只能因法律的规定而获得或丧失。 行

政权不得处分原理的理论基点之二,是行政职权和

行政职责的统一性。 也就是说,行政权既是一种职

权又是一种义务或职责。 它对相对人来说是一种权

力,但对国家和公众或利害关系人来说却是一种义

务。 义 务 必 须 得 到 履 行, 否 则 义 务 人 可 构 成

渎职。冶 [24]3

税务和解并非基于也不必纠缠于行政权的可处

分性,而是基于公众参与所发展起来的一项为处理

各种税务事项所进行的协商和沟通,即组织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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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参与,促使当事人双方互相认可对方的事实证

据和法律意见并形成共识的机制。[24]2也就是说,税
务和解只是引入了纳税人参与机制,税务机关并没

有抛弃或转让其行政权,因此税务和解与行政权不

得处分理念并不违背,两者具有相容性。
(三)契约自愿和保密的实现

“正和纠纷意味着失范一样,纠纷之和解如果

不纳入一定法律程序的监控之下,也会失范。 纯粹

的双方和解中,一方可能采取极不公平之手段,也可

能乘人之危。冶 [25]税务和解能否有效运行、能否防止

一方采取极不公平之手段或乘人之危及能否保障合

意的真正实现,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纳税人能

否自愿起着关键性作用。 这是因为契约是否自愿,
关乎纳税人在强权的税务机关面前能否充分表达自

己的意见、纳税人的意志能否在税务和解中得到充

分的体现以及税务和解协议能否真正起到监督权力

和维护纳税人自身利益的作用。
在一般行政契约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保证特

定行政目的的实现,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对不履行契

约义务的相对一方的直接强制执行权、作为制裁手

段的直接解除权、对严重违约构成违法的相对一方

处以行政制裁措施的权力、在情势变迁下单方变更

与解除契约的权利等,[26]从而把行政机关放在了绝

对主导的地位,这无疑会阻碍契约自愿的实现。 再

者,虽然《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 86 条规定了税务

和解的谈签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但对于自愿的内涵

是什么、如何真正保障自愿的实现都没有具体的规

定。 这无疑为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强迫纳税人接受

和解协议埋下了祸根。 如果不能保障自愿的实现,
税务和解极有可能异化成税务机关的行政命令,失
去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必须完善保障纳税人自愿

的各种制度。
契约能否保密,关乎能否解决纳税人的后顾之

忧,使纳税人愿意采用税务和解这一形式来解决问

题。 在税务和解谈签和履行的过程中,以及税务和

解协议约定的内容中,纳税人会将大量的营业情况

或者商业秘密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向税务机关披露,
而这些信息可能对纳税人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一
旦泄露,对纳税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税

务机关不能真正做到保密,使这些信息泄露而导致

纳税人经济利益受损,将会打击纳税人采用税务和

解解决争议的积极性。 所以,税务机关能否切实履

行保密义务关系到纳税人是否愿意选择适用税务和

解,从而影响税务和解能否正常运行。
完整的契约保密制度包括保密主体、保密范围、

保密管理和保障制度等等。 从中国现有的相关规范

可以看出:保密主体的范围过于笼统,不利于具体操

作;保密的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保障纳税人的权

益;保密管理和保障制度缺失,使得保密制度流于形

式。 这说明在中国税法领域,完整的保密制度尚未

建立起来,这无疑会打击纳税人采用税务和解解决

纠纷的积极性。 大多数的税务机关没有设立专门的

保密工作机构或者指定人员专门负责纳税人的信息

保密工作,致使在出现纳税人信息泄露的情况时,各
部门相互推卸责任。 《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

行办法》第 2 条界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余根据此规

定,保密的涉税信息仅仅限定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方面,对于不属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但对纳税

人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使被泄密,纳税人的权益也无

法得到保障。 此外,对于保密的追责制度,只在《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 87 条中规定:“未按照本法规定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

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冶虽然规定了追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但
未明确因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泄密给纳税人

造成损失应当如何处理,这说明保密管理和保障制

度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至少

应从以下方面对保密制度进行完善:第一,对纳税人

需要保密的信息进行分类管理。 只要纳税人对相关

情况要求保密的(除涉嫌违法犯罪和法律法规规定

必须披露的信息外),即使泄密不会对纳税人产生

影响,也应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不能仅仅以造成实

际损失为限。 对于纳税人未要求保密的情况,如果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导致信息泄露并给纳

税人造成了损失,则不仅要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还应当赔偿纳税人

的损失。 并且应当把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保

密义务的情况纳入年度考评和考核内容。 第二,明
确保密主体、扩大纳税人信息的保密范围、建立完善

的保密管理与保障制度,真正构建对纳税人的保护

体系,解除纳税人的后顾之忧。
在保障纳税人自愿和实现纳税人信息保密的同

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税务和解监督权力的功

能定位,从部门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税务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可能不愿意选择适用税务和解,所以,如何

保障税务机关乐于采用这一形式也相当重要。 笔者

认为,其一,应大力宣传,使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意识到税务和解的运用对税收法治实现的重要性。
其二,对于在税务和解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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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应该给予表彰和鼓励,以激励税务机关及其

个人积极适用税务和解。 其三,与一般民事合同一

样,税务和解也存在风险,对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因

非个人原因的正常履职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税务

机关承担,这样可以解除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后顾

之忧。 总之,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税务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运用税务和解,使税务和解制度发挥最大

功效。

注释:

淤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27 条规

定:“行政复议可以适用和解、调解。 和解协议或者调解

书经申请人、被申请人签字后生效,申请人不得就同一事

实、同一理由再次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和

解、调解不成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 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征税处理决定的,申请人应当按

照规定缴纳税款及税收利息。冶
于 作为行政复议一种的税务行政复议,应当受到《行政复议

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约束。 作为法律的《行政

复议法》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和解,只是作为行政法规的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定了在复议阶段的和解,根据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税务行政复议中的和解面临

着合法性危机。
盂 在税务和解领域,税务机关和扣缴义务人等主体的和解,

数量比较少且处理方式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和解大体

一致。 基于行文简洁,除非特指,本文的税务和解仅指税

务机关和纳税人达成的和解。
榆 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官网,笔者通过数据整理分析形成此

表格。
虞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10 条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

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

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各级税务机

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廉洁自律准

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冶
愚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6 条第 2 款规定:“上级税

务机关发现下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违法行为,应当及时予

以纠正;下级税务机关应当按照上级税务机关的决定及

时改正。冶
舆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88 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

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税

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

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冶
余 《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第 2 条规定:“本办

法所称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

管理工作中依法制作或者采集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

的涉及到纳税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 主要包括

纳税人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纳税人、主要投资人以及

经营者不愿公开的个人事项。 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信

息不属于保密信息范围。冶

参考文献:

[1] 殷继国. 论公权契约化———兼论国家干预契约化[J] . 行
政法学研究,2013(1):73鄄76.

[2] 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260鄄261.
[3] 郭维真. 税法学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8.
[4] 周敏,彭骥鸣. 税务行政管理学[M] .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5:251.
[5] 李其谚,卢彦铮. 创维税案和解[EB / OL] . (2005鄄10鄄03)

[2015鄄08鄄10] . http: / / magazine. caijing. com. cn / 2005鄄10鄄
03 / 110062485. html.

[6] 沈雁飞. 瑞银“逃税门冶正式和解[EB / OL] . (2009鄄08鄄
21) [2015鄄08鄄10] . http: / / news. sina. com. cn / w / 2009鄄
08鄄21 / 022116159185s. shtml.

[7]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挪威税务争议和解的公告 [EB / OL] .
(2013鄄08鄄17) [2015鄄08鄄10] . http: / / www. cninfo. com.
cn / finalpage / 2013鄄08鄄17 / 62954348. PDF.

[8] 杜宇. 理解 “刑事和解冶 [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12.

[9] 陈敏. 行政法总论[M] . 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4:566.

[10] 王学辉. 迈向和谐行政法[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2:38鄄40.
[11] 陈春,张成. 税务和解的法律价值和社会功能分析[J] .

特区经济,2010(9):263.
[12] 葛克昌. 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 .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5.
[13] 金子宏. 日本税法[M] . 战宪斌,郑林根,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63.
[14] 熊伟. 美国联邦税收程序[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70.
[15] 宋英辉.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48.
[16] 杨铮. 论行政过程中的和解制度[ J] . 公法研究,2011

(1):294鄄295.
[17] 张美中. 税收契约理论研究[M]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2007:84.
[18] 刘剑文. 财税法专题研究[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524.
[19] 吴康. 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267.

·04·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6 年 2 月



[20] 盛子龙. 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之处分权作为行政诉讼和

解之容许性要件———以税务诉讼上之事实和解为中心

[J] . 台湾本土法学,2005(6):66.
[21] 李刚,丛中笑. 税法与私法关系探源———对(私人)财

产权 的 确 认 和 保 障 [ J] . 法 制 与 社 会 发 展, 2003
(6):73.

[22] 赵德芳,匡爱民. 税法基本理念转变之浅见———以税收

契约为中心[M] / / 刘剑文. 财税法论丛:第 7 卷.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23] 李惠宗. 行政法要义[M] . 台北:元照图书出版公司,

2010:385.
[24] 叶必丰. 行政和解和调解:基于公众参与和诚实信用

[J] . 政治与法律,2008(5) .
[25] 唐峰. 纠纷和解研究[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5.
[26] 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93鄄95.

责任编辑:袁付娜

The Jus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ax Reconciliation

GU Derui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As a new tax system, tax reconciliation with its unique value and positive rol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tax law. Its introduction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reality,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y. However, in reality, the
collection environment cannot provide good condition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system and reality, we
must justify the necessity of tax reconciliation by efficient levy,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uthority and taxpayers, guarantee of taxpayers謖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so on. We should also review its applicable environment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break the reality dilemma,
and then remove the barrier to its application from the outside.
Key words: tax reconciliation;legitimacy;environment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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